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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着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是否应受到限制，商标法上“跨类保护”与“全类保护”之争一直是受争议的

话题，该争议实际上是由对驰名商标的理解偏差而产生的。主张限制商品类别的会带来解释困境，“跨

类保护”存在逻辑漏洞，违背商标法价值目标，容易导致驰名商标制度异化等弊端，因此需进一步明确

驰名商标这一法律概念，规范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使用。另一方面，从近年来我国逐渐采用的淡化理论来

看，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也需要对驰名商标进行“全类保护”，而淡化理论在我国法律规范与司法事

务中也得到支撑。驰名商标是法律概念而非商业概念，需经过特定程序产生并仅在个案中生效，通过明

确驰名商标的概念、激活个案认定规则，有助于厘清商标法律关系，避免驰名商标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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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cross-class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shall be restricted, the dispute between 
“cross-class protection” and “full class protection” in trademark law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
sial topic. This controversy is actually caused by a misunderstanding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dvocating for restricting the category of goods will bring about interpretational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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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lass protection” has logical loopholes, violates the value goals of trademark law, and is 
prone to cause the alienation of the well-known trademark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legal concept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nd regulate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use.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lution theory gradually adopt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anti-dilution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lso needs to be “fully protected” for 
well-known trademarks. The dilution theory is also supported in China’s legal norms and judicial 
affairs. Well-known trademarks are legal concepts rather than commercial concepts. They need to 
be generated through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only take effect in individual cases.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nd activating the case identification rules can help clarify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trademark law and avoid the aliena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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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进行了规定，对于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

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行为，即使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亦可能构成商标侵权。驰名商标可

获跨类保护毋庸置疑，但商标法并未对跨类保护的范围进行界定，一个驰名商标是否能在远不同于该商标

所在的商品类别上获得保护，这一问题引发了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与“全类保护”之争，即驰名商标的

跨类保护所跨的类别是否应当受到限制，这一讨论可以从淡化理论与现行法律中驰名商标概念两方面展开，

通过商标法理论与法律条文的解释，明确驰名商标保护的界限，完善对驰名商标这一概念的认识。 

2. “跨类保护”带来法律解释困境 

不言自明的是，商标是否应受到保护应根据具体案情确定，在每个商标侵权案件中都存在不同的案

情，每个涉案商标都只是在本案件中受到保护，固此处讨论的驰名商标并非某一具体商标，而是作为抽

象法律概念的驰名商标，即这一法律概念是否在所有商品类型上受到保护，是否在所跨的类型上受到法

律的限制。 

2.1. “跨类保护”存在逻辑错误 

法律未规定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限制，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并非商标利益的衡量，而是出于法律

逻辑与体系的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对驰名商标的范围进行或宽或严的认定方式，但在性质上对驰名商标

的法律概念应有一致认识，对驰名商标这一法律术语的使用必须严谨，准确。从逻辑上看，与任何法律

规范一样，驰名商标侵权的认定同样须经过涵摄，即大前提——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小前提——行为人

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上不当使用了商标，结论——行为人侵犯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的商标权。在此过

程中，驰名商标的概念并不排斥所有商品种类中的任何一种，否则会使这一逻辑无法进行。根据文义解

释规则，如无相反规定，“驰名商标”这一概念自然应在法律上下文中保持一致、固定的含义，既然现

行《商标法》未将任何除法定不得注册事项外的内容排除驰名商标的概念，也未对驰名商标保护商品种

类作出限制，那么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驰名商标当然能将其保护扩展到任何一个商品种类，这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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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全有或全无方式适用，如无其他规定不应变更，若认为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应受到限制则可能挑战法

律逻辑的严谨性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在提起“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是否应受限制”这一话题时，提出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

先验地制造了一个“驰名商标”，而跳过了一切认定环节，此时“驰名商标”的概念实际上与“具有知

名度”的商标等同了，此时驰名商标就成为了一般认识中的商业概念，而非法律过程中产生的概念。法

院在出于某种原因考虑是否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进行限制时就已经在思维中过程中创设了一个本不应

该认定的“驰名商标”，某种意义上来说“跨类保护不等于全类保护”的观点更加危害驰名商标制度，

因为它“淡化”了驰名商标的概念。相较于“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是否应受限制”，“本案中商标是否属

于驰名商标”才是法院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2.2. “跨类保护”违背驰名商标的价值目标 

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的正当性在于，驰名商标的商誉已经超过了其注册商标权的范围，即超过

了其专有使用权和禁止使用权的范围，因而对于溢出的商誉需要给予额外的保护[1]。驰名商标认定的法

律要件也是商标法律利益的认定要件，二者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认定一个商标在某一类商品上是驰名商

标就是认定该商标在该类商品上具有法律利益，受到法律保护，主张对驰名商标保护类别进行限制的观

点，导致产生驰名商标在案件中被认定后，即使商标在该案件中被相关公众所熟知，法律仍然出于某些

理由限制其在被诉商品种类上受到保护，又怎么会有认定了驰名商标却不保护其法律利益的道理呢？ 
相比对驰名商标保护类别进行限制，贯彻个案认定的原则才更符合驰名商标的价值追求。驰名商标

的存在并非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始终，而是经过确认而存在，商标在个案获得驰名商标保护并不代表其在

每个案件中都能获得驰名商标保护[2]。个案认定原则要求一个案件中对驰名商标的认定结果不对另一个

案件的认定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推论：一切驰名商标均不能获得跨类保护，恰恰相反，一个驰名商标仅

能获得在一类商品上的保护——即涉诉商品的种类。若商品在相同或相类似种类商品中侵犯商标权，按

照规则法院无须对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进行认定，此时不存在驰名商标认定问题；若商品在不相同或不

相类似商品种类上商标侵权，而不为相关公众所熟知，此案件中同样不存在驰名商标认定问题，因为法

院依据法律很可能不将其认定为驰名商标。一个商标完全可能在一个案件中成为驰名商标，而在另一案

件中不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在争论驰名商标的保护是否存在边界之前，应先考虑在本案中是否存在

认定的驰名商标这一概念，具体而言，应确定本案中的相关公众并通过法律程序认定，既然个案认定原

则中每个驰名商标都只在一类商品种类上获得保护，那么作为驰名商标总和的“驰名商标”法律概念范

围就无差别的包括一切商品种类，而非受到限制的“跨类保护”。 

2.3. “跨类保护”容易导致驰名商标制度异化 

支持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实际上扩大了驰名商标的范围，这使得这一制度容易受到滥用进而导致，

在商标法实践中驰名商标异化。行政机关主动认定驰名商标的时期“批量认定，主动认定”的认定模式，

一度使驰名商标成为“国家认证”、“质量保障”等荣誉称号，这种形式背离了设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的立法初衷，也危及到了商标保护的正当性[3]。这也促成商标法数次修改中驰名商标条款的变迁，驰名

商标从随意认定到依法认定再到按需认定的过程显示出驰名商标认定标注的收紧，按需认定原则的出现，

是遏制驰名商标异化的有效反制手段[4]。这些法律法规的修改，限缩了驰名商标概念的范围。 
这些历史教训说明，驰名商标应为一个法律概念存在于商标法与商标案件的审查中，驰名商标首要

考量的要件是其法律性质而非商业价值。法院与行政主管机关是解释、适用法律的机关，无权也不应以

国家信用为某一商标或商标权人信用进行背书。《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中确定了驰名商标认定的四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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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即个案认定原则，被动保护原则，按需认定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同时明确驰名商标还需遵循“用

尽其它方式无法救济”的标准。这一态度在《商标法》十四条中得到明确表现，除规定了商标按需认定

与可认定驰名商标的法律要件外，还限制了生产、经营者进行商业使用“驰名商标”这一字样。可以看

出，我国法律中驰名商标是一种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法律概念，而排斥在商业活动中的使用，因此对驰名

商标概念的辨析并非文字游戏，而是贯彻将驰名商标作为法律概念必不可少的过程。 

3. 淡化理论要求对驰名商标进行“全类保护” 

3.1. 淡化理论反对跨类别限制 

淡化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斯凯特提出，在文章《商标保护的理性基础》中他指出，商标发挥的功能

并非是人们所称的“标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5]。如果将相同或相似商标使用与非竞争商品上，将会

“稀释”公众对于商标的认识，从而损害驰名商标的显著性，传统商标理论难以为此提供足够保护，斯

凯特认为，淡化理论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淡化有三种表现形式：商标弱化，指商标与驰名商标相似而

损害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商标丑化，指商标与驰名商标相似而损害驰名商标的声誉；商标退化，指商标

由于使用不当而演变为商品的通用名称从而失去识别功能[6]。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看，驰名商标淡化

可以被定义为对驰名商标区别商品或服务能力的显著性或识别性的冲淡、削弱或减损的一切行为，而不

考虑有无混淆、误认或不正当竞争的可能[7]。 
相较于混淆理论考虑消费者的认识情况，淡化理论确实更加关心保护商标财产的完整，商标的三大

功能“来源识别功能”，“品质保障功能”与“广告功能”中，传统商标法混淆理论的基础在于保护商

标的来源识别功能，而淡化理论并不保护来源识别功能，而是保护商品的广告功能，美国《联邦商标反

淡化法》称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淡化降低“公众心目中代表唯一、独特的商标形象”，以保护商标的“广

告价值”。可见，淡化理论所追求的价值并非保护市场中商品秩序或防止消费者误认商品，而是保护商

标权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淡化非但不有益于消费者，反而似乎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然而，对广

告价值的保护本身也有降低搜索成本的功能，制止淡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商标淡化导致消费者在进

行购物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考虑商标所可能代表的不同商品，从而使其搜索的过程减慢[8]，从搜索理论

出发，虽然驰名商标的淡化不影响消费者识别来源，但淡化与混淆同样会妨碍消费者进行搜索，进而损

害消费者福利，因此淡化理论并不当然会因为“损害消费者利益”而遭到摒弃。 
淡化理论是不同于混淆的另一种理论，淡化的基础不在于混淆，恰恰相反，淡化理论排斥混淆，淡

化不是由混淆造成损害的同义语，指被告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不会造成来源混淆或者赞助、附属等混淆

[9]。它要求商标的受众不对商标的使用产生错误认识，只有购买者明知所购买的商品商标与驰名商标没

有联系时，商标的淡化才会产生，此时商品购买者认识中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间的关联被削弱了，而

将商标与另一种商品联系了起来，甚至在原商标与相似商标所用于的商品种类距离越远的情况下，淡化

越容易发生，虽然在同一案件中，混淆和淡化可能同时发生，但对同一主体而言，二者不能同时发生[10]，
因此基于淡化理论的驰名商标保护理应不受商标类型的限制，否则会导致这一规则实际上无法执行。从

这一角度出发，驰名商标的淡化保护甚至不限于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种类，还包括在相同或相似商

品上，发生对商标的贬损而不是混淆时，也存在淡化理论的应用空间，故淡化理论要求对驰名商标进行

“全类保护”。 

3.2. 淡化理论可以在我国商标法中获得解释 

由于淡化理论是不同于混淆理论的另一商标法理论基础，若我国商标法接纳淡化理论，则可认为我

国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应采用“全类保护”。关于我国商标法中是否存在淡化理论、驰名商标保护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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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淡化理论一直是商标法理论的争议问题，现行《商标法》十三条第二款中采用了“误导公众，致使

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表述，因此对何为“误导公众”的解释至关重要。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仅有混淆一种保护基础，“虽然立法没有对何为‘误导公众’作出

解释，但很难想象如果公众没有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包括直接混淆和间接混淆，公众如何被

‘误导’，因此误导只是混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11]。2016 年修订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不再对“混

淆”和“误导”进行明确的划分，或亦可佐证这一点；也有论者称，2001 年《商标法》以《TRIPS 协定》

为蓝本制定，而该协定采纳了间接混淆理论，要求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来源存在包括从属、赞助或关

联等经济上的混淆[12]。就实际情况而言，《商标法》在立法之初确有可能仅考虑了混淆理论一种可能性，

但如今《商标法》的解释并不需要以立法时的立法机关的观点为准，其一是商标各项制度经过多年实践

已经产生相当程度变化，诸多法律解释与行政法规的出台虽然并未对法律条文本身进行修改，但导致了

商标规则的实质性变化，前述对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提高就是其中一例，如果仍然以当时较为宽松的认

定方式产生的驰名商标保护力度来保护如今高标准的驰名商标势必导致保护程度的降低，其二，法律解

释应当与时俱进，法谚有云：任何法律一经制定就已经滞后，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才能为发条提供生命力，

故法律解释不受法律来源文件的拘束，而只需对法律文本负责，《商标法》十三条“误导”是一种模糊

的表述，但这种模糊表述正为本条文的扩张解释与淡化理论的引入提供了空间。 
另一观点认为我国驰名商标有混淆与淡化两种保护基础，“误导”公众在商标法中包含了淡化的含

义，我国在 2001 年《商标法》第二次修改之际就已经引入淡化理论，第十三条第二款即说明在中国注册

商标受到淡化保护，而《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将用语由“误导公众”改为“容易误导公众”实际是吸收

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中自然也包括淡化保护[7]。就条文结构而言，《驰名商标解释》第九条分别将“对

商品来源产生误认”与“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在两款中解释为《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与第三款

所称的“容易导致混淆”与“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可见这一解释

对两种理论进行了区分，十三条第三款可以作为淡化理论的法律支撑，也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裁判依据。 
支持淡化理论的另一依据来自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

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特征、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禁止

使用并不予注册”由此将此前“误导公众”的表述拆分为跨类混淆与淡化保护，这表明《征求意见稿》

中对于驰名商标混淆与淡化保护进行了区分，这样的区分，可以消除目前对《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中

“误导公众”的理解上存在的混乱[13]。可见新的《征求意见稿》在立法层面采纳了淡化理论作为驰名商

标的特殊保护规则基础，如其说明中所称，(第十八条)对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的驰名商标给予反淡化保护 1，

这代表立法机关正式在法律文本中认可并支持了淡化理论。 

3.3. 淡化理论被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 

相较于理论界，司法实践对淡化理论的运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法院在驰名商标的一系列确权

实践规制侵权行为的司法实践中接受并利用了淡化理论[14]，如北京法院发布的 2017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十大案例中“老干妈”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即阐明：为了避免涉案驰名商标“老干

妈”最后淡化为一种通用的口味描述性词汇，有必要在本案中对该驰名商标作出反淡化保护，并且根据

《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与《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以淡化理论判决老干妈胜诉 2。有学者

对一百份商标判决文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 38%的文书涉及淡化理论，而 38 件涉及淡化的案件中，

只有 7 件是原告提出淡化理论而法院未予表述，还有 18 件案件中，原告并未提出淡化理论，而法院主动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28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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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院采取淡化理论的理由之一是“作为现行法律制度理论基础的混淆理论显然是无法论证的，只

能引入淡化理论予以论证”[15]。可以看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面临混淆理论的实际不足，因此有必要对

理论基础做出补充，即使我国未正式确立淡化理论作为法律条文正式表述，在实践中该理论也已经得到

了运用。 
当然，淡化理论有其自身危险性，在法律规范上应对其保持慎重态度，若我国采纳淡化理论，则需

要相应提高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规范认定流程，否则将导致对消费者的打击，并且使商标权从传统

认为的“准财产权”变成一种更加坚固的财产权，损害公众利益。商标反淡化保护在美国法律上存在严

格限制，即要求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显著性才能够成为受反淡化保护的对象，以及驰名商标的合理

使用制度等，我国立法的缺失导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淡化的适用范围，但并不影响法律基于淡化理论对

获得认定的驰名商标给予“全类保护”。 

4. 结论 

商标滥用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关注，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也受到争议，但在法律层面上，对一致体

系与逻辑的追求是避免法律适用混乱的正确路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比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更加重要的

时正确认识驰名商标这一概念，在进行商业价值判断之前，应先进行法律概念的确认。驰名商标受到全

类保护与防止商标权滥用实际上并不冲突，驰名商标这一概念不管是在淡化理论中还是在现行法律下都

有严格的认定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被认为是驰名商标的，在进行跨类保护时就不应对其加以限制。“驰

名商标”概念的不统一造成了“跨类保护”与“全类保护”之争。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认定驰名商标。激活个案认定这一规则，严格术语有助于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商标驰名的认定

作出审慎判断，避免商标异化，发挥驰名商标这一制度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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